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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791      证券简称：飞企互联      主办券商：东莞证券 

 

广东飞企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股份质押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股东史玉洁持有公司股份 2,000,000 股被质押，占公司总股本 5.9522%。在

本次质押的股份中，2,000,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，是

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。质押股份已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

记，质押权人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2025 年 5 月 26 日从银行取得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份质押的原因 

2025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

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借款暨关联方提供保证、房产抵押、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》。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5 人。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；0 票反对；0

票弃权；0 票回避表决。涉及关联担保事项，无需关联方回避表决。本议案无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广东飞企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了满足生产经营和

业务发展需要，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借款额度（流

动资金贷款）不超过人民币 1,000.00万元，授信期限 12个月。本次申请授信额

度的担保方式为： 

1、保证:由史玉洁、侯少燕夫妇及袁志远(不含配偶)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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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； 

2、抵押:张凤以持有的产权证编号为粤(2018)中山市不动产权第 0169154号

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； 

3、质押:追加史玉洁持有的申请人股权作为质押担保，质押股权数量不少于

200万股。 

4、质押:公司按银行要求提供相对应金额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担保。 

目前相关协议尚未签署，具体内容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人员关系： 

（1）史玉洁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； 

（2）侯少燕女士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史玉

洁先生的配偶； 

（3）袁志远先生是公司股东、董事、总经理； 

（4）张凤女士是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王晓利先生的配偶。 

以上人员为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，构成关联方担保。但根据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，包括接受担

保在内的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，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，因

此，本议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三）股份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

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，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不会导致公司控

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冻结、司法拍卖、托管、设定信托或依法限制表决权的

情形，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的情形。 

本次股权质押是为公司向银行借入流动资金，有利于公司发展，对公司经营

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二、股份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

股东姓名（名称）：史玉洁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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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任职：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 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15,792,237、46.9992% 

限售股份数及占比：15,791,012、46.9955% 

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3,000,000、8.9283% 

股份被限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

股东史玉洁持有公司股份 1,000,000股已于 2023年 8月 17日在中国结算办

理质押登记，质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，本次质押的股份占公

司总股本 2.9761%。在本次质押的股份中，1,000,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 股

为无限售条件股份，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8月 3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

平台发布的《股份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4）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》。 

 

广东飞企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5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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